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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服務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實務參考做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1 月 31 日  

金管銀票字第 1110154559 號函洽悉 

一、前言 

    失智症為一個進行性退化的疾病，失智者在病程中因為對於

事理辨識功能的下降，有可能會逐漸對金錢、財產運用失去處理

能力，導致失智者無法充分理解其行為所代表的意義。爰依據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年 1月 26日金管銀票字第 1100274542號

函就實務上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於銀行辦理業務之行為態樣、銀

行面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提供服務時所面臨之實務問題，訂定

本文件提供實務執行說明與做法供會員銀行參考。 

    本文件係協助銀行服務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客戶時之實

務參考，所列舉之各項說明非屬本會制定之自律規範，不具有實

質拘束力。 

 

二、銀行服務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時之原則性說明 

(一) 為提供失智金融友善服務，銀行宜依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行

為樣態及所面臨實務問題，建置失智友善金融環境及提供失

智友善金融服務。 

(二)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如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依法由監護人或輔助人辦理各項業務。 

(三)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如未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倘其具有

意思能力但有所欠缺或不足時，其得自行與銀行間辦理各項

業務。參酌英國立法例，銀行得參考以下決策原則 

1. 能力推定原則：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在被證明不具意思能

力之前，都有自主決定之權利。 

2. 最大協助原則：除非已嘗試過所有可行的方式協助失智者

或疑似失智者做出自主決定，卻無法成功，否則不能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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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不具意思能力。 

3. 避免偏見原則：不能因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做出不理智之

決定，就直接認定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缺乏意思能力。 

(四) 評估後如認為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意思能力有欠缺或不足

之情形，銀行宜提供友善服務及適當支援，或可進一步考量

尋求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親友等非有法定代理（同意）權

限之人（下稱「第三方人士」），支援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做

出自主決定。 

 

三、建置失智友善金融環境 

(一) 銀行宜採取合宜措施，以瞭解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的行為樣

態、所面臨之意思決定困境、業務往來需求等層面，以提供適

當的商品或服務。  

(二) 銀行宜建置銀行人員失智金融友善教育訓練計畫，確保銀行

人員有正確的認識和能力，辨識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及回應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的需求，參考做法如下： 

1、 使銀行人員認識本文件所說明之決策原則之精神與內涵。 

2、 使銀行人員善用失智友善空間。 

3、 使銀行人員熟悉失智友善金融之應對服務流程。 

(三) 銀行宜建置失智友善金融環境，參考做法如下： 

1、 配置失智友善人員：盡可能使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與同一

位銀行人員溝通，如此將有助於降低客戶之緊張或焦慮，

亦有助於銀行人員了解個案狀況。 

2、 規劃失智友善空間：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於陌生、不習慣、

被多人包圍之環境，可能會感到緊張或焦慮，而無法充分

表明自己的意思，此時銀行人員宜盡可能在失智者或疑似

失智者習慣、或能感到安心的環境下（例如：舒適且具有

一定程度隱私的半開放空間）與其辦理各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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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失智友善金融服務 

(一) 以行為態樣初步辨識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客戶：如銀行過往

未曾確認客戶為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則銀行人員宜留意客

戶之行為及言談（如銀行過往曾辨識客戶為失智者或疑似失

智者，可逕進行(二)以下之程序）。如果觀察到客戶出現一種

或多種下列行為態樣，則其有可能屬於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行為態樣： 

1、 理解能力問題： 

(1) 無法理解銀行人員提問的問題； 

(2) 無法理解銀行人員所告知的訊息；或 

(3) 無法理解所欲辦理業務之目的、可能產生的影響等。 

2、 認知及記憶能力問題： 

(1) 無法記憶資訊至作出決定為止； 

(2) 無法正確辨識所處時間及地點； 

(3) 頻繁遺失存摺、印鑑章、提款卡或提款卡密碼，而需

補辦相關程序； 

(4) 遺忘過往曾辦理之業務而頻繁向銀行辦理相同業務

（如反覆提領現金）； 

(5) 遺忘來行辦理業務之目的、一日來行數次；  

(6) 遺忘正確的年份與月份、自己姓名等；或 

(7) 遺忘先前的決定，導致看似不斷無理由地改變心意或

其後做成與先前的決定相互矛盾的決定等。 

3、 邏輯判斷能力問題： 

(1) 無法基於接收之資訊作成決定； 

(2) 無法衡量各項業務或不同選擇間之優缺點及其後果；

或 

(3) 無法掌握是否辦理業務之優缺點等。 

4、 表達能力問題： 

(1) 辭不達意，無法表達心中意思或說明欲洽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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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話斷續、無法連續表達；或 

(3) 言辭反覆、重複敘述相同內容等。 

(二) 如觀察到客戶出現一種或多種上述行為態樣，而認其可能為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時，或過往已曾辨識客戶為失智者或疑

似失智者時，接下來首先確認其是否已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告。蓋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係由法院依法認

定其意思能力有所欠缺或不足，如可確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

者已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銀行即毋需另行評估其意思能

力。 

1、 透過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專區」網站及司法院傳送予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監護輔助宣告事件」公告資

料查詢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是否已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告 

2、 若確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已受監護宣告時： 

(1) 若並未由監護人陪同辦理，宜以溫和態度告知其應由

監護人出面，始得辦理相關業務。 

(2)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由監護人代為辦理業務時，宜確

認監護人之身分、係經法院依法選任及監護權限等。 

3、 若確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已受輔助宣告時： 

(1) 若並未由輔助人陪同辦理，宜以溫和態度告知其應由

輔助人陪同，始得辦理相關業務。 

(2)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由輔助人同意辦理業務時，宜確

認輔助人之身分及係經法院依法選任等。 

(三) 承前，如確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未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時，銀行宜依「理解能力」、「記憶能力」、「邏輯思考能力」

及「表達溝通能力」等四個層次，評估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於

辦理業務時之意思能力有所欠缺或不足之情形，如有醫師診

斷證明書，銀行得自行評估是否適宜作為認定客戶意思能力

有所欠缺或不足並非欠缺意思能力之佐證之一，其他評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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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參考做法舉例如下： 

1、 理解能力評估：銀行人員可以請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用自

己的話，說明交易內容的特徵，惟宜留意依來行辦理業務

內容之繁雜程度，進一步追加評估之問題。 

2、 認知及記憶能力評估：銀行人員得於說明業務內容（包含

金融商品內容、重要條款等）後，經過數分鐘或數十分鐘

後，再次詢問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是否能夠重述先前其說

明業務內容之意旨。 

3、 邏輯判斷能力評估：請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用自己的話，

說明其認為來行辦理業務前後之優缺點。 

4、 表達能力評估：前後間隔數分鐘或數時分鐘，重複詢問失

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最終是否決定辦理業務，確認前後表達

之決定是否一致。 

5、 銀行人員評估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意思能力之過程，宜儘

量以「開放式問題」詢問，確保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的答

覆係理解、思考後的意思表達。 

6、 為確保銀行任何一位銀行人員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進

行評估，都能有同樣結果的客觀性，銀行得按各項業務內

容，分別設計評估基準及評估之標準作業程序，以供銀行

人員遵循。 

(四) 如果評估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意思能力有所欠缺或不足之情

形，且確認其未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時，可開啟銀行之支

援流程，依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需求，提供友善服務及適

當支援，參考做法舉例如下。惟亦建議在進行(三)之程序時，

即採取以下支援流程： 

1、 引導該客戶至失智友善空間。 

2、 轉由（或偕同）曾與該客戶溝通過之銀行人員（若有）進

行溝通。 

3、 以白話、避免專業術語的方式表達，並提出簡單易懂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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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4、 耐心與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進行溝通，給予其更多時間，

並避免給予壓力使其感到焦慮。 

5、 傾聽客戶之需求，並適時提供協助。 

(五) 如先由銀行已提供必要支援，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意思能

力仍有所欠缺或不足時，或可考慮進一步開啟第三方人士之

支援流程，惟支援目的係協助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活化其意

思能力，而非代替其做出決定，參考做法舉例如下： 

1、 如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已由第三方人士偕同前來辦理業

務，則可建議其由該第三方人士支援其作出決定。 

2、 如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單獨前來辦理業務，可向其確認，

有無其他第三方人士可以支援其作出決定。若有，可建議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偕同該第三方人士前來後，再進行辦

理。 

3、 銀行人員得與第三方人士共同進行支援，但宜避免與第三

方人士談及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來行洽辦業務之細節，以

維護客戶本人之隱私。銀行宜注意第三方人士之支援行為

是否已逾越支援之程度（例如，意圖干預失智者或疑似失

智者本人自主決定等）。 

4、 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亦得隨時決定中止第三方人士之支

援行為。 

5、 若經第三方人士支援，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之自主意思決

定仍困難時，可評估當下拒絕與其辦理業務，惟不宜一概

拒絕其往後來行辦理任何業務，宜依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

來行辦理特定業務之狀況逐次個案判斷。 

6、 銀行人員如認為第三方人士涉有對失智者或疑似失智者

詐騙之情形，除停止該第三方人士支援外，應循其內部詐

騙防範作業程序辦理。 

(六) 於意思能力評估、銀行或第三方人士之支援流程中，針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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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支援之經過與結論，建議可視情況於銀行內部留存紀錄，

以供日後參考及證據留存。 


